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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之，以促進本校產學合作之經費合

理運用。 

第二條 產學合作收入，係指本校教師或單位承接校外補助或委託型計畫(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機構產學合作計畫等)之計

畫經費收入。 

第三條 各機構委託之產學合作計畫，應訂定總收入10%為行政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

標準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前條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收，並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 

運用範圍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薪資和其他給 

予，以及行政支援人員加班費之支應。 

二、講座經費之支應。 

三、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四、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之支應。 

五、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六、學校辦理各種研習、文康活動等補助。 

七、業務支援之臨時短工工資。 

八、校際與產業間聯誼交流補助。 

九、教學需要聘請外籍教師給予房租補助。 

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託型計畫，提撥管理費依據

委託單位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有關人員每月酬勞，按下列標準支給： 

一、計畫主持人：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每案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之65%。 

二、協助研究員及行政支援人員：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每案最高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之65%；行政支

援人員不得超過其專業加給之60%。 

三、主管監督人員： 

得視合作計畫處理情況支給，最高不得超過其學術研究費之50%。 

四、因產學合作計畫需短期約聘(雇)專家、專門技術人員或行政人員，除公立 

機構另有規定外，其薪資依照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辦理。 

五、教師鐘點費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另視需要，得編列講義編撰費。 



第六條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經費於年度(計畫)結束後，如有結餘款得在委託機關（構）與本校

產學合作合約條件許可下，結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ㄧ、本辦法所謂之結餘款係指計畫已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 

二、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關（構）或校內規定編列管理費且結餘款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或計畫主持人屬非專任人員者，全數歸校方統籌運用；結餘款超過一萬元者，以政

府核定之計畫結案核備函或校內結案單，依下列原則後續辦理： 

(一) 結餘款之10%歸校方統籌運用，90%轉入計畫主持人專帳運用。 

(二) 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結餘款之餘額，由本校統籌運用。 但於離職或退休

生效日前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三) 計畫結餘款經研發處核定分配後，由主計室依各單位、各計畫主持人單獨設帳管

理，並依校內相關規定辦理動支。 

三、結餘款應實際運用於教學及研究所需之業務費。 

四、結餘款之動支與核銷程序應依會計程序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提經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